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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价格鉴证与评估协会文件
吉价鉴估协字〔2021〕23 号

高级价格鉴证评估师评审办法

为了推进全省价格鉴证评估行业的健康发展，提升价格

鉴证评估师的执业水平，经协会二届七次理事会审议决定从

2021 年起，每年评审晋升一批高级价格鉴证评估师。根据《申

请入会会员登记、价格鉴证评估机构和价格鉴证评估师执业

资格登记规则》、《价格鉴证评估师职业资格登记管理办法

(试行)》，制定本办法。

一、基本原则

高级价格鉴证评估师评审工作坚持“个人申报、单位推

荐、专家评价、协会审批”的原则，坚持以能力业绩为导向，

以提升专业技术人员素质为核心，以规范管理为手段，拓宽

人才评价服务领域，完善评审标准，规范评审程序，不断提



2

升高级价格鉴证评估师的管理服务水平，充分调动人才的积

极性、创造性，为我省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

二、申报资格条件

（一）申报资格

1、本会个人执业会员；

2、取得中级价格鉴证评估师 6 年（含 6 年）以上。

（二）申报条件

1、年龄 70 周岁（含 70 周岁）以下；

2、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

3、参加协会组织继续教育（培训）2 次以上；

4、本人执业价格鉴证评估出具报告书 6 份以上；

5、在价格鉴证评估行业有一定影响力；

6、未有不良信用记录。

三、职业水平

（一）具备熟练运用价格鉴证评估理论、原则、方法；

（二）熟练掌握价格鉴证评估相关技术标准；

（三）具备承担价格鉴证评估业务项目组组长职务；

（四）具有独立完成价格鉴证评估业务项目能力水平；

（五）具有对价格鉴证评估异议、纠纷的判断、分析能

力，处置、调解、协调能力。

四、材料申报

（一）基础材料

1、填写《高级价格鉴证评估师职业资格申请书》一式

两份（附电子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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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人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

3、本人学历证书复印件；

4、中级价格鉴证评估师职业水平登记证书复印件；

5、本人执业年限原始证明。

（二）业绩材料

1、本人提供参加价格鉴证评估业务原始价格鉴证评估

报告和复印件 6 份以上（年份不得重叠）；

2、本人撰写发表的著作、论文证明材料和部分复印件。

（三）水平能力材料

1、获得国家人社部门颁发的工程、经济专业技术职称

证书原件和复印件；

2、本人取得国家统一考试注册登记会计师、造价师、

资产评估师、价格鉴证师等证书的原件和复印件。

3、提供本人从事价格鉴证评估项目清单和相关复印件；

4、本人撰写 2000 字工作业绩报告；

5、本人根据提交的价格鉴证评估报告撰写一篇 2000 字

至 5000 字论文；

6、本人获得荣誉、奖励证书原件及复印件。

五、申报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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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高级价格鉴证评估师申报资格和条件的人员，本人

向所在执业单位提出申请。经所在执业单位审查同意后，统

一组织申报。

六、时间安排

高级价格鉴证评估师评审工作，每年 7 月至 9 月进行。

（一）报名阶段

7 月 1 日至 7 月 20 日，本人申请，价格鉴证评估单位

推荐，按照统一要求，进行申报推荐工作。

（二）受理材料

7 月 21 日至 8月 10日，协会秘书处受理申报推荐材料。

（三）评审例会

8 月 11 日至 8 月 31 日，高级价格鉴证评估师评审委员

会例会，对申报推荐的高级价格鉴证评估师进行评审、答辩。

（四）网站公示

9 月 1 日至 9 月 10 日，高级价格鉴证评估师评审委员会

例会结束后，对评审通过的人员在协会网站上集中进行公

示。

（五）核准办证

9 月 11 日至 9 月 30 日，经公示，无异议，核准办理高

级价格鉴证评估师职业水平证书。

七、评审费用

（一）高级价格鉴证评估师职业资格评审，收取报名评

审费 600 元，用于评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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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申报人申报后，因不具备资格条件、申报程序错

误、材料不全等，被取消评审资格的一律不退还报名评审费；

（三）评审没有通过的人员，报名费一概不退。

八、评审标准

高级价格鉴证评估师评审材料实行一次性申报，具体评

审标准实行 500 分制，达到 400 分以上具备晋升高级价格鉴

证评估师资格。

实行价格鉴证评估业绩、职业水平、执业能力审核，与

面试相结合。审核由高级价格鉴证评估师评审委员会投票确

定。

第一部分：评审考核

经审核上报基础材料不符合标准，否决被评审资格。

（一）申报材料考核 100 分

符合申报规定得标准分 100 分。

1、《高级价格鉴证评估师职业资格申请书》 70 分；

2、本人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 10 分；

3、本人理工科、金融、经济大专以上学历证书复印件

10 分；

4、中级价格鉴证评估师职业水平登记证书 10 分。

（二）业绩考核 100 分

符合申报规定得标准分 10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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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撰写 2000 字工作业绩报告 50 分，字数不足 2000 字

减 20 分 ；

2、提交价格鉴证评估报告 50 分，缺少 1 年减 20 分 。

（三）执业水平考核 200 分

本人提供参加价格鉴证评估业务原始价格鉴证评估报

告年份不得重叠；执业水平考核 2020 年度价格鉴证评估报

告；符合价格评估报告规则得标准分。

1、报告打印装订 10 分，不符合要求减 5 分；

2、目录 5 分，不符合要求减 3 分；

3、声明 5 分，不符合要求减 3 分；

4、摘要 10 分，不符合要求减 5 分；

5、正文 100 分

⑴委托方及报告使用者 5 分，表述不清楚减 2 分；

⑵价格鉴证评估目的 5 分，表述不清楚减 2 分；

⑶价格鉴证评估对象和范围 10 分，表述不清楚减 5 分；

⑷价值类型及其定义 5 分，表述不清楚减 2 分；

⑸价格鉴证评估基准日 5 分，表述不清楚减 2 分；

⑹价格鉴证评估原则 5 分，表述不清楚减 2 分；

⑺价格鉴证评估依据 10 分，表述不清楚减 5 分；

⑻价格鉴证评估方法 10 分，表述不清楚减 5 分；

⑼价格鉴证评估过程 5 分，表述不清楚减 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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⑽价格鉴证评估假设和限定条件 10 分，表述不清楚减 5

分；

⑾特别事项说明 10 分，表述不清楚减 5 分；

⑿价格鉴证评估报告使用限制说明 10 分，表述不清楚

减 5 分；

⒀价格鉴证评估机构和价格鉴证评估师承诺 10 分，表

述不清楚减 5 分。

6、附件 70 分

⑴委托书 10 分，表述不清楚减 5 分；

⑵委托方承诺函 5 分，表述不清楚减 2 分；

⑶价格鉴证评估业务约定书或合同 10 分，表述不清楚

减 5 分；

⑷委托方营业执照、资质或法人身份证复印件 5 分，缺

项减 2 分；

⑸受托方营业执照、资质和相关证明复印件 5 分，缺项

减 2 分；

⑹价格鉴证评估师执业资格证书 5 分，缺项减 2 分；

⑺价格鉴证评估表 10 分，缺项减 5 分；

⑻物资、资产清单及相关证明复印件 10 分，缺项减 5

分；

⑼物资、资产图片 5 分，缺项减 2 分；

⑽其它资料 5 分，缺项减 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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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职业水平考核 100 分

1、论文 40 分，字数不足 2000 字减 20 分；

2、答辩 60 分，现场考核评价。

第二部分：评审破格项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给予直接破格晋升高级价格鉴证评

估师：

1、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2、获得全国行业劳动模范或先进工作者；

3、获得金融、经济、资产评估专业研究生以上学历。

第三部分：评审否决项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给予否决，取消评审和晋升资格：

1、无理工科、金融、经济大专以上学历；

2、执业年限不足；

3、未按规定提交价格鉴证评估报告；

4、未按规定提交撰写 2000 字工作业绩报告；

5、未按规定提交一篇 2000 字至 5000 字论文；

6、未参加答辩；

7、公示接到具有失信记录或违纪行为。

第四部分：评审考核加分

符合申报规定得标准分 100 分。

一、业绩考核

1、省劳动模范，每次加 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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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市劳动模范，每次加 8 分；

3、县级劳动模范，每次加 5 分；

4、获得省级行业或市级政府表彰，每次加 5 分；

5、获得市级行业或县级政府表彰、每次加 2 分。

二、职业水平

1、出版涉及价格鉴证评估专业著作，每出版 1 部著作

加 20 分；

2、在省级以上刊物刊登价格鉴证评估论文，每发表 1

篇论文作加 10 分；

3、人社部门颁发的工程、经济专业技术职称，正高级

加 10 分、副高级加 8 分、中级加 5 分、初级加 2 分；

4、取得（涉案）中级价格鉴证评估师证书，加 10 分；

5、国家统一考试会计师、造价师、资产评估师、价格

鉴证师等，加 6 分；

6、本人执业年限原始证明，每增加 1 年加 3 分；

7、继续教育 2 次以上，每增加 1 次加 2 分。

九、评审相关事宜

（一）申报评审人员的学历、工作资历、专业技术职务

聘任时间及业绩成果有效期的截止日期为每年 6 月 30 日。

由此日上推，凡属于学历、执业时间同时未达到评审条件规

定年限的人员无晋升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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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高级价格鉴证评估师职业资格申请书》一式 2

份（附电子文档，纸介材料必须用标准 A4 纸印制，左侧装

订），须加盖单位公章，申报人本人和所在单位、业务主管

部门负责人承诺签字；

（三）各申报人所在单位均要对申报人的专业水平能力

进行考评。推荐意见均要在申报《高级价格鉴证评估师职业

资格申请书》。凡未履行规定程序的申报材料，取消晋升资

格。

（四）高级价格鉴证评估师职业水平资格评审结果，在

协会网站上向社会公示，公示时间 15 天。

（五）高级价格鉴证评估师职业资格评审结果公示期

间，接到举报或异议，由评审委员会对其重新进行审核、调

查，提出重新评审意见。

（六）高级价格鉴证评估师职业资格评审结果公示后，

无举报和异议的核准备案人员，颁发《吉林省价格鉴证评估

师（高级）职业水平登记证书》。

吉林省价格鉴证与评估协会

二〇二一年七月二日


